
嶺東科技大學設計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5年 9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5月 14日 100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3月 26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7月 16日本校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111年 3月 31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 8月 18日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本會)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院長及院內之各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院長為主席。 

（二）其他委員由該院各科系所專任助理教授（含以上）中推選之，各科系所推舉委員

1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三條   本會以每學期開會 1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延長服務、停聘、不續聘、解聘等事宜。 

（二）教師休假研究、研究進修、講學、借調、荐舉等。 

（三）教師長期聘任及講座設置事項。 

（四）其他與教師有關之重要事項。 

本學院教師涉有教師法第二十二條情形者，其停聘案應逕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   本會須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議。本委員會如為審議有關教師法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案件時，審議通過與否依教師法規定辦理。其餘審議事項則須出席委員過

半數同意議決之其餘審議事項，則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議決之。 

升等案之評審，另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辦理。 

第六條   委員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但選任委員若無故缺席累計達兩次者，則視同棄權，由其

所屬單位候補委員依序遞補。 

第七條   本會所審議事項之當事人如為院教評會委員，應予迴避，且不記入法定委員及出席委員

人數。 

第八條   本會評審教師升等案時，不得由低職等評審高職等。若因此造成委員人數不足時，由召

集人邀請校內外學術專長教授參與升等審查工作。 

第九條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教評會審議結果，得依下列程序提出申復: 

（一）申請人如不服系（所）、科教評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

以書面敘述理由向院教評會提出申復，院教評會認為申復成立時，應由院教評會

依程序進行審議。 

（二）申請人如不服院教評會之決議，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敘述

理由向校教評會提出申復，校教評會認為申復成立時，應由校教評會依程序進行

審議。 

（三）同一申復案被否決後不得再向同一申復單位申復。 

第十條   教師申請升等之著作經審查評定有抄襲之嫌者，應將全案移交校教評會組成專案小組審

查。如確定抄襲者，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會之決議應做成紀錄簽報校長。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教育部及本校有關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